
新北市志願服務特殊訓練結訓證明書遺失證明切結書 

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留存聯 

    志工            因保管不慎遺失               

類別特殊訓練結訓相關資料，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協助

志工有效統計該類別服務時數，請志工為此證明，以上

所述皆屬事宜，倘有不實造假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

特此聲明。 

 

志工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志願服務運用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用印） 

督導或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

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協助登錄於「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」特殊訓練

資料及列印受訓完成時數條貼於志工志願服務紀錄冊上以茲證明。 

◎受訓時數條範例： 

 
訓練課程名稱  

(訓練日期 ) 
訓練時數 

補發證明 

日期 

證明單位 

簽章 

(範例 )社會福利類特殊
訓練 (100.01.01) 

12 108.12.31 
 

新北市 00 協會 


